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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 學系與 ○國○○○ 大學○○○學系 
合作辦理雙學位制協議書(範本)  

  （協議書內容涉及系所專業  僅提供參考） 

100 年 12 月 28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目的 

為拓展學生視野，增進國際學術合作，國立中山大學與 ___ 國_________大學規劃

「跨國雙學位制」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並簽訂此協議書。 
 

一 、行政 

1. 計畫執行與學生名額： 
關於本計畫學生之甄選資格，依兩校協商及相關規定訂定。 

本計畫於____學年開始實施，每年雙方各選送 _____名____（學、碩、博）士班學

生赴對方學校研習。雙方應於____月____日前備妥申請文件送對方學校審查，對方

學校保有最終決定權。 

 

2. 修業期間：  
______大學學生在國立中山大學，修業期限至少_____學期。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在______大學，修業期限至少_____學期。 

 

3. 費用及減免方式：(依兩校協商及相關規定訂定） 

含: 學雜費、學分費、交通費、生活費等。 

 

4. 保險 : (依兩校協商及相關規定訂定） 

在國立中山大學：由國際事務處協助處理保險事宜。學生須依循國立中山大學的學

生保險規定，且必須自行參加全民健保。 
在________大學：由__________協助處理保險事宜。參與本計畫的學生，視同

________大學的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住宿： (依兩校協商及相關規定訂定） 

  兩校應盡力協助學生尋得住處，並以校園住宿為優先考慮。 

 
6. 獎學金及其他事項:(依兩校協商及相關規定訂定） 

二 、學業  

1. 註冊及休學、退學學籍管理： 

參與本計畫之學生每學期必須同時於國立中山大學及________大學註冊並具有學籍

身分。學生應於雙方修業年限中完成本計畫（國立中山大學修業年限為__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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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大學修業年限為__年），並得依兩校規定辦理休學、退學等相關手續。 

 

2. 學分規定： 

      _______大學學生在國立中山大學應修畢至少______學分，以______系(院)所開設

之課程，其中必修科目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在_______大學應修畢至少_______學分，以______系(院)所開設

之課程，其中必修科目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課程設計及學分抵免： 
 _______大學______學系和國立中山大學______學系所開授之課程對照表詳列如

下，以作為雙方學分抵免之參考。 

 

   兩校開授課程對照表（以下供參考） 

國立中山大學○學系課程名稱 學分 ○○大學○學系課程名稱  學分 

經濟學 3 ○○○ 3 

社會學 2 ○○○ 2 

心理學 2 ○○○ 2 

政治學 3 ○○○ 3 

 
   附註：國立中山大學各系（所）得依實際需要與境外大學訂定跨國雙學位制課程，

但需經國立中山大學系（所）、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參與本計畫之學生，其所修學分之承認與抵免，依兩校相關辦法辦理。國立中山大 

學依「國立中山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4. 畢業論文作業方式：     

（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學士學位」計畫者，不須本項規範。） 

 (1)論文指導方式： 

    參加本計畫之研究生論文研究可採兩校分別指導或兩校共同指導方式進行。採兩校

共同指導者，雙方需簽署「合作雙學位制碩(博)士共同指導協議書」。 

 (2) 論文撰寫及發表： 
     依兩國教育主管單位相關規定及雙方協商訂定之。 

畢業論文主要以     文撰寫，採雙方共同指導以單一畢業論文方式呈現者，研

究成果雙方共同分享。採兩校分別指導者，學生必須撰寫兩本不同研究題目，並

且滿足兩國相關規定之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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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門檻：須於國際(或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研討會論文_____篇及期刊論文

(SSCI.SCI…)_____篇。 
     

(3) 論文口試： 
 採共同指導者，兩校須共同舉行一次碩(博)士論文口試，口試地點於___或國立中

山大學實地進行(或以視訊方式進行)，且兩校共同認可論文口試的有效性，論文

口試採用___文。 

 

 學位考試委員會依兩校規定及協商共同組成，委員會的成員至少需有_____名，包

括學生之兩校指導教授(或訂定指導教授不得為學位考試委員)。 

 

    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依兩校相關規定及協商訂定。 
 

論文口試會議紀錄(以視訊方式進行需錄影存證)為雙學位之認證必要條件。由口試

委員會於論文口試完成之後提出學位認定。 
 

    採兩校分別指導者，依兩國教育主管單位及各校論文口試相關規定辦理。 

 

 (4) 博士班資格考試期限、考試科目及考試方式：(依兩校協商及相關規定訂定） 

三 、學位授予 

 完成本計畫規定條件之學生， 

___         將依照_ 國現行授予碩(博)士學位辦法授予________大學(碩)博士學

位。 

國立中山大學將依照中華民國現行授予碩(博)士學位辦法授予國立中山大學(碩)博
士學位。 

 
學生於通過學位論文口試後依兩校之規定期限內提交論文，取得畢業證書。 

 

四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應依兩校相關辦法協議之。 

本協議書自簽署之日起生效。兩校若有一方欲終止或修改本協議書之內容，須於

______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 

 

本協議書中文版及英文版各一式兩份，由兩校各自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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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雙方協商及規定層級簽訂） 

 

 

 國立中山大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系所、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系所、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職稱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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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 學系與 ○國○○○ 大學○○○學系 

 合作雙學位制（碩）博士共同指導協議書 
（協議書內容涉及系所專業  僅提供參考） 

 

一、（碩）博士生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地： 
生日：    年   月   日 
國籍： 
性別： 
電子信箱: 

 

二、畢業論文： 

    論文題目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研究預計於____年內完成 
    預計口試時間為____年____月  
    兩校修業時程與地點之分配：_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月在國立中山大學 
                              _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月在＿國______大學 
 

三、論文指導： 

  (一)由以下指導教授共同指導論文： 
1. 在國立中山大學：  
  指導教授： ○○○   博士 

      職稱：國立中山大學○○○研究所 教授 
2. 在_______大學： 

指導教授：○○○    博士 
職稱：_______大學○○○研究所 教授 

    

        兩校指導教授必需瞭解中華民國國立中山大學 ○○○ 學系與 ○國○○○ 

大學○○○學系「合作辦理雙學位制協議書」的具體內容且同意在符合兩國教育

主管機關相關規定下共同指導該名（碩）博士生。 
  
(二)論文口試： 

    兩校須共同舉行一次碩(博)士論文口試，口試地點於___或國立中山大學，或以遠 

距方式進行，且兩校共同認可論文口試的有效性，論文口試採用___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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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位認定： 

由口試委員會於論文口試完成之後提出學位認定。 

___將依照__國現行授予碩(博)士學位辦法授予(碩)博士候選人____________大學

(碩)博士學位。 

國立中山大學將依照中華民國現行授予碩(博)士學位辦法授予(碩)博士學位。 

論文口試會議紀錄(以視訊方式進行需含錄影存證)為雙學位之認證必要條件。 
 (四)論文之出版與所有權 

論文內容乃受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而兩校實驗室所完成的共同研究成果之發表、使

用與論文保護，必須遵守兩國相關規定及兩校指導教授之協議。 

    涉及工業產權之爭議，得另擬訂一份特定協議書。 

 

四、其他事項 ： (依兩國相關規定及雙方協商訂定) 

本協議書自簽署之日起生效。兩校若有一方欲終止或修改本協議書之內容，須於

______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 

本協議書中文版及英文版各一式，一式兩份，由兩校各自存查。 

 
 
 
 
 
 
簽署：(依雙方協商及規定層級簽訂） 

 
（碩）博士生  ： ○○○ 

 

國立中山大學指導教授：○○○ 博士       _______大學指導教授：○○○ 博

士                  

    ○○研究所所長：○○○ 博士           ○○研究所所長：○○○ 博士 

                         

日期：                                 日期： 

    
 


